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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其他资格证明 
按照南阳市财政局《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施行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制的通知》宛财购

〔2023〕4 号的要求，对于市本级政府采购项目，全部实施供应商资格信用承诺，投标人在投

标时，按照规定提供“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”（详见附件）的，无需再提交上

述 5-9 项证明材料”。 投标人在中标后，应将上述由信用承诺书替代的证明材料提交采购人

或采购代理机构，证明材料将随公告一并公示。” 

 

南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

致（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）：河南首招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

单位名称：上海东方教具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76078220435 

法定代表人：季祥义 

联系地址和电话：上海市松江区泗泾镇杜家浜路 38 号 9 幢、11 幢 2 层、021-57626577 

我单位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，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

律法规，坚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依法诚信经营，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

购活动的各项规定。并且郑重承诺，本单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

规定的条件： 

（一）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 

（三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； 

（四）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 

（五）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； 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我单位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，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一切

法律责任，并承担因此所造成的一切损失。 

投标人（企业电子章）：上海东方教具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印章）：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2024 年 8 月 1 日 

注： 

1、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，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，

按无效投标处理。 

2、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、有效，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

盖章的，应提供“法定代表人授权书”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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